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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夫特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间接控股股东内部股权结构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调整为埃夫特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埃

夫特”）间接控股股东内部股权结构调整，不涉及股东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变动。

本次调整前后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均未发生变化。

 本次调整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影响。

 本次调整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近日，公司收到间接控股股东芜湖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

投控集团”）出具的《关于间接持有埃夫特股权内部调整的告知函》，现将具体

情况公告如下：

一、间接控股股东的内部股权结构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芜湖远宏工业机器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远宏”）、芜湖远大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创投”）分别为公司第一、第二大股东；芜湖

远宏、远大创投均为市投控集团控制的公司，市投控集团受芜湖市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芜湖市国资委”）控制。因此，公司的实际控

制人为芜湖市国资委。

芜湖睿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睿博投资”）、芜湖嘉植

可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芜湖嘉植”）为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设立的持股平台，均为公司股东。2025年 7月，

芜湖远宏、远大创投和睿博投资、芜湖嘉植续签了《一致行动人协议》，有效期

一年。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芜湖远宏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共持有公司 38.57%的



股权和表决权。

二、间接控股股东的内部股权结构调整的基本情况

1、本次调整前股权结构图如下：

2、市投控集团于 2025年 12月 12日从远大创投的少数股东处受让少数股权，

市投控集团持有远大创投 100%的出资比例，为远大创投的唯一股东。调整后股

权结构图如下：

3、市投控集团拟以无偿划转的方式受让远大创投持有的芜湖远宏股权，本

次股权变更经工商登记后，市投控集团将持有芜湖远宏 95%的出资比例，成为芜

湖远宏的控股股东。本次调整后股权结构图如下：



三、间接控股股东的内部股权结构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仅为市投控集团的内部股权结构调整，不涉及芜湖远宏、远大创投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权发生变更，不涉及要约收购事项。

调整后上述主体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和持股比例均未发生变化，芜湖远宏仍为

公司的控股股东，市投控集团仍为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芜湖市国资委仍为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本次调整事项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发生变化，对公司的正常经

营活动不构成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埃夫特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2月 16日


	一、间接控股股东的内部股权结构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二、间接控股股东的内部股权结构调整的基本情况
	三、间接控股股东的内部股权结构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